
新竹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考核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 為保障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工作權益

及促進機關和諧，依新竹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考核要點第七

點第二項規定，設置「新竹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考核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職掌如下： 

(一)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年終考核及專案考核初核或覆核事項。 

(二) 縣長交議事項。 

三、 本會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由縣長指定為召集人，委員組成如下： 

(一) 當然委員：一人，由本府人事處處長擔任。 

(二) 指定委員：二人，由縣長就本府人員指定擔任。 

(三) 專業委員：二人，經本府相關單位推舉具勞資關係專業者及具法律專業

者各三人，由縣長圈選之。 

(四) 票選委員：四人，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經本職單位推薦為票

選委員候選人，由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所有約用人員投票選舉之。 

前項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連任。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一項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委員因故出缺補選

（聘)，亦同。 

第一項第四款票選委員之選舉，採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行之。 

四、 本會由召集人負責召集會議及擔任會議主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會議

者，得由召集人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會議主席。 

本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本會之決定需由出席委員半

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出席委員應行迴避者，於決議時不計入該案件出席人數。 

案件以不公開之書面審理為原則，本會初核或覆核案件有疑義時，得調閱

有關資料，必要時並得通知受考人、相關人員或單位主管列席備詢，詢畢

退席。 



五、 本會之會議決定及各委員之意見，應指定人員製作紀錄附卷，並得以錄音

或錄影輔助之。 

六、 本會開會時，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對涉及本身之事項，

應自行迴避。 

前項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得由與會其餘人員申請其迴

避，或由主席依職權命其迴避。 

本會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對會議內容應嚴守秘密；開會

時，除工作人員外，其餘人員均不得錄音、錄影。 

本會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違反前項規定者，按情節輕重予

以懲處。 


